金湖至禄口机场高速公路金湖至苏皖省界段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示
本项目作为江苏省高速公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苏皖的省际通道，对优化江苏省高速公路网络，加速形成“十五射七纵十横多联”布局形态，构筑新的苏皖省际通道和宁淮通道，提升区域互联互通水平，推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和南京都市圈高质量发展等具有积极意义。金湖县交通运输局拟实施金湖至禄口机场高速公路金湖至苏皖省界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有关规定，现向公众公告以下内容：
一、建设项目的名称及概要
项目名称：金湖至禄口机场高速公路金湖至苏皖省界段；
项目地点：淮安市金湖县；
项目概况：项目为金湖至苏皖省界段全长里程约11公里，全线位于淮安市金湖县内，采用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技术标准建设，设计速度120km/h，路基宽度27.0m。项目设置1处平面交叉，新建1处主线收费站。建设内容包括路基工程、桥涵工程、交叉工程、绿化工程、交通安全工程等。
二、建设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金湖县交通运输局
联系地址：江苏省淮安市金湖县神华大道301号
联系人：潘海东
联系电话：0517-80900289
三、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编制单位名称
环评单位：华设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紫云大道9号
联系人：曾工
联系电话：025-85899976
邮箱：17673167422@163.com
四、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程序和主要工作内容
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程序主要为：接受建设单位委托→研究环保法规、确定环评文件类型→研究工程文件→制定环评工作方案→现场调查与资料收集→工程分析→环境质量现状调查与监测→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环境保护措施技术经济论证→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环评报告审查批复，其中公众参与贯穿于整个环境影响评价过程中。
环境影响评价的主要工作内容包括：在现场踏勘、工程分析的基础上，分析本工程采取的污染防治措施，施工期和营运期所造成的各类环境影响，针对不利影响提出环境保护补充措施。
五、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若您对项目有什么意见和看法，可按照附件格式填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意见表，请填写与本项目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措施有关的建议和意见（注：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规定，涉及征地拆迁、财产、就业等与项目环评无关的意见或者诉求不属于项目环评公众参与内容）。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意见表见附件。
[bookmark: _GoBack]六、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若您对项目有什么意见和看法，反馈建设单位或环境影响评价单位。可填写公众意见表发送电子邮件或通过邮寄信函（以邮戳日期为准）的方式发表意见。发表意见的公众请注明发表日期、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以便根据需要反馈。
公示期限：自公示之日起10个工作日。
